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文件
管理〔2015〕07号


关于下发《管理学院关于学生培训项目
资金使用管理办法( 试行稿 )》的通知
各部门：
为进一步规范学生培训（各类考工、考级和职业技能鉴定等）项目资金的使用，经管理学院全体教师讨论、中层干部会议审议、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附件：学生培训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( 试行稿 )
二○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
主题词：学生培训   项目资金   使用办法

抄  送：分管校领导，继续教育学院，财务处，审计处
学生培训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稿）

为进一步规范学生培训（各类考工、考级和职业技能鉴定等）项目资金的使用，经管理学院全体教师讨论、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资金使用范围

项目资金的使用主要包括授课教师课时费、专家讲课费、考务费、工作人员劳务费及项目管理费等需要开支的费用。

二、授课教师课时费

1．学生培训（各类考工、考级和职业技能鉴定等）授课教师必须由具有中级职称（或硕士学位）及以上教师担任。课时费发放标准按教授100元/学时、副教授80元/学时、讲师60元/学时的标准执行。

（1）班级人数系数：40人及以下为1.0；每增加1人加0.01。

（2）一次性通过率系数：以社会一次性平均通过率为基数，每低于平均通过率10%降0.1；每高于平均通过率10%加0.1。

2. 特殊情况的由项目负责人事先书面报学院分管领导批准。

三、专家讲课费
因培训需要，确需安排校外专家辅导或讲座的，必须由项目负责人事先书面申请报批。专家讲课费原则上按副高300元/课时、正高500元/课时的标准执行，知名专家可适当上浮。
四、考务费

考务费发放对象为各类巡考、考务及监考等工作人员，发放标准为100元/人·场；校外考务200元/人·天。

五、项目管理费

1．项目负责人费：

（1）项目负责人经个人申请、部门推荐后，由学院审核确定。项目负责人原则上由各专业专任教师担任。

（2）项目负责人负责专业学生培训（各类考工、考级和职业技能鉴定等）各类办班的宣传动员、报名组班、师资协调、培务运行及资料存档等工作；综合办负责办班报审、信息发布、教学场所协调、质量监督、经费管理及信息汇总等工作。
（3）学生培训原则上满30人开班。
（3）项目负责人津贴具体发放标准为：30～39人的400元/项目·期；40～49人的500元/项目·期；50人以上的600元/项目·期。

（4）专职培训管理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的，津贴系数为0.8。

2．参与项目管理的有关管理人员等按项目负责人费的30%～50%发放管理费。

六、其他

1．税费由相关人员自行负担。

2．项目节余收入纳入管理学院创收。

3．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解释权归管理学院。
